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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0 年 9 月，孙某到某科技公司工作，
2024 年 9 月离职。孙某工作期间，与公司签订
了《劳动合同》及《员工保密协议》，保密协
议约定：无论因何种原因离职，员工离职之后
仍应当保守在公司任职期间接触、知悉的商业
秘密，承担同在公司任职期间一样的保密义
务。员工自离职之日起 5 年内不得从事相同职
业的工作，如果不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
务，应当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孙某离
职后，某科技公司向孙某微信转账 3000 元，备
注“竞业限制补偿金”，孙某收到后原路退回。
　　 2024 年 11 月，孙某入职河南某新能源公
司。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任职的新公司经营范
围与其存在重合，认为孙某违反竞业限制约
定，遂申请仲裁要求孙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100 万元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仲裁委驳
回了其仲裁请求。某科技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起诉至法院。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
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
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
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
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第 24 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
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
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

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
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
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
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
不得超过 2 年。”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律虽然允许用人单
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义务，但是同时
对竞业限制义务所适用的人员范围、竞业限制
领域、期限均作出了明确的限制，以期在保护
用人单位的利益的同时，防止用人单位不当运
用竞业限制制度对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造成过
度损害。本案中，孙某在某科技公司担任车间
副主任，某科技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孙某掌握某
科技公司所称的秘密。孙某离职后在新公司从
事管理岗位，负责项目对接、人员培训等业
务，与其在原单位的岗位性质有较大区别。某科
技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孙某知悉其商业
秘密或存在向第三方泄露上诉人商业秘密的情
形。法院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某科技公司提起上诉，二审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因竞业限制条款引发的劳动争
议案件，涉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竞业限制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制
度，旨在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防止劳动
者利用其在原单位掌握的商业秘密从事竞争性
业务，损害原单位的利益。然而，竞业限制的
适用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不能滥用。
　　一、竞业限制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和第 24 条明确规定
了竞业限制的相关内容。根据法律规定，竞业限
制的适用范围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
意味着并非所有劳动者都负有竞业限制的义
务，只有那些确实掌握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或相
关知识产权的人员，才可能成为竞业限制的适
用对象。
　　在本案中，虽然原、被告签订了《员工保
密协议》，并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但原告未
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在任职期间接
触或掌握了公司的商业秘密或其他需要保密的
信息，也未能证明被告的岗位性质属于高级管
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
人员。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并支付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二、竞业限制协议的生效条件
　　竞业限制协议的生效需要满足一定的法律
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用人单位必须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的同时，应当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如果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竞业限制
协议可能无法履行，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三、竞业限制期限的合法性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4 条的规定，竞业限
制的期限不得超过 2 年。在本案中，原、被告签
订的《员工保密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为 5
年，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因此，即使被告
属于需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该条款也
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刘元静

用人单位与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效力该如何认定

【案情】
  济南市市中区某商住一体小区，余某系 A
幢 1-4 层商业用房(实际用于经营酒店，建筑面
积 5200 平方米)的业主。 2023 年 5 月，该小区
业主委员会选聘某悦祥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
务，双方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商业物
业费标准为 3 元/平方米/月。
　　合同履行期间，余某以其经营的酒店已形
成“物业管理相对独立区域”为由，拒绝缴纳物
业费。某悦祥物业公司催要无果后，将其诉至
法院，要求余某支付拖欠的物业费及违约金。
　　余某辩称，案涉区域物理空间独立，其自
行聘请团队负责区域内卫生、消防、设施维护
等服务，自建电梯并租赁小区公共区域作为停
车场自主管理，未依赖某悦祥物业公司的核心
服务，酒店已形成物业管理相对独立区域。此
外，曾与前物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年
封顶价格，远低于现物业公司主张的 3 元标
准，不应全额缴纳物业费；且某悦祥物业公司
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严重瑕疵，消防服务长期
不达标，曾因此受到行政处罚。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
余某经营区域是否构成物业管理相对独立区域
及物业费标准的确定。裁判意见如下：
　　一、《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且对业主
具有约束力。依据《民法典》第 939 条规定，
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
业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具有法律
约束力。本案合同经合法程序表决通过并备
案，余某未举证证明存在可撤销事由，故其不

得以未参与决策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二、案涉区域已形成事实上物业管理相对
独立区域。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并不应仅以行
政备案或前期规划为唯一依据，应结合实际管
理状态综合判断。本案中，余某自行承担消防
维保、垃圾清运、设施维护等核心服务，并自建
专属设施、租赁公共区域自主管理，形成了边界
清晰、管理独立、成本自担的相对独立区域。虽未
经行政部门单独划定，但事实上已脱离物业公司
全面管理，符合“相对独立”的实质特征。
　　三、物业费标准应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调
整。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 40 条，物业服务
收费应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
适应的原则。考量如下：1、某悦祥物业公司对
小区公共设施、公共秩序等提供了基础服务，有
权收取合理费用；2、余某自行提供部分核心物
业服务，显著降低物业公司服务成本，若按原标
准全额收费将导致权利义务失衡；3、结合余某
自主管理的范围、物业公司的实际服务内容、
成本投入及同类服务市场价格，法院酌定物业
费标准调整为 2 元/平方米/月。
　　另，因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存在一定瑕
疵，对其主张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本案系商住一体小区商业业主自主管理引
发的物业费纠纷，裁判核心在于平衡“物业服务
合同的普遍约束力”与“业主自主管理的客观需
求”，既维护物业服务的公共性，又尊重商业经
营的特殊性，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参照指引。
　　一、相对独立物业区域的认定需把握实质
特征。应重点审查三项核心要素：其一，管理
自主性——— 业主是否自行承担消防维保、设施
维护、卫生清洁等核心服务事项，未依赖物业
公司的人员、资源支持；其二，设施专用
性——— 是否形成专属服务配套体系，如自建电
梯、独立安防系统等，与小区公共区域物理隔
离、功能分离；其三，成本独立性——— 物业服
务成本，如人员工资、设备采购等是否由业主
自行承担，未占用业主共有资源。符合上述特
征的，可认定为事实上形成的相对独立区域。
　　二、物业费调整的核心在于权责对等与公
平原则。物业服务合同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对
等，物业费收取必须与服务内容、成本投入、
受益范围相匹配。若业主已完成大部分核心服
务，物业公司的服务成本必然降低，收费理应
同步下浮。法院在酌定调整收费标准时，需综

合考量物业公司对公共区域的基础服务价值、
业主自主管理程度，同时参考市场同类服务价
格等因素，避免物业公司“旱涝保收”，也防
止业主“搭便车”、不承担公共服务费用，从
而实现双方利益平衡。
　　三、构建全周期治理机制：类案纠纷从源
头预防到协同化解。要破解物业费纠纷的循环
困境，需推动各方从对抗转向协同，构建事前
明确权责、事中规范履约、事后合法维权的全
周期治理机制。
　　(一)商业业主：以主动协商替代被动对抗。
事前约定：因经营需求需自主管理的，提前与
物业公司、业委会沟通协商，签订书面协议明
确服务边界与收费标准；事中留证：自主管理
期间，完整留存相关合同、缴费凭证、维护记
录等，为潜在纠纷积累事实依据；事后维权：
对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决定有异议的，应在法定
期限内通过撤销之诉等合法途径维权，切忌以
拒交物业费对抗。
　　(二)物业公司：以动态适配替代僵化履约。
签约阶段，针对商业业主的特殊管理需求进行
预判，针对“相对独立区域”制定差异化收费
方案；履约阶段，建立物业使用状态动态巡查

机制，定期核查业主自主管理、业态变更情
况，及时沟通调整服务内容与收费标准；服务
阶段，对自主管理区域规范服务流程，如公示
服务记录、留存沟通凭证，主动公开服务内容
与收费依据，保障业主知情权，减少因信息差
引发的纠纷。
　　(三)业主委员会：以民主协商替代单方决
策。选聘阶段，选聘物业公司、确定收费标准
时，充分听取商业业主诉求，充分考虑商业与
住宅的物业服务差异，制定分类服务标准；决
策阶段，对商业业主特殊经营需求，牵头组织
协商，推动物业公司与业主签订补充协议，确
保决策程序合法、内容公平；监督阶段，定期
公示物业费收支、服务评估报告；对自管区域
的服务边界、收费调整等重大事项，提请业主大
会专项表决，提升决策的公信力与可执行性。
　　(四)行政监管层面：以制度保障筑牢治理根
基。强化源头治理与合同备案，住建、市场监
管等部门应联合出台《商业物业后期运营管理
规范》，明确业态变更、公共空间使用等审批
标准，建立前期规划和实际使用双重核查机
制；严把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关，重点审查差异
化服务标准及公用设施分摊规则，从源头堵塞
管理漏洞；建立“街道统筹、多部门联动”的
综合执法协作机制，对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
质、违规占用公共区域等行为开展常态化巡查
与专项整治；针对电梯、消防等关键设施，建
立安全隐患快速响应机制，开通应急维修资金
使用“绿色通道”，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快处
置，切实守住公共安全底线。

高新江 马小舒

酒店自聘“管家”拒交全额物业费
法院如何判决

序号
债务人
名称

本金 利息 判决案号 执行案号 备注

1 董克强 48 . 00
(2025)鲁 0211 民
初 21313 号

（ 2025 ）鲁 0211
执 15579 号

本债权为合法有效
债权，无权利瑕疵

声   明
  本事务所近日获悉，社会上有不法分子冒用

本所执业律师“李华”的姓名、律师身份及本所名

称，在“无讼”法律服务平台上注册账号、承接法

律业务并收取费用。该行为情节恶劣，影响严重。

现发表如下声明：本所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提起

刑事控告，追究冒用者诈骗罪、伪造国家公文机

关证件罪等刑事责任；本所保留就冒用本所名

称、损害本所声誉的行为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

的权利。敬请社会各界、法律服务需求者及本所

客户注意：凡在“无讼”平台及其他网络渠道以

“山东明朗(莱山)律师事务所李华律师”名义出现

的收费法律服务，均非本所及李华律师本人行

为；如您已因上述冒用行为遭受财产损失，请立

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

与本所取得联系，本所愿在职责范围内提供必要

协助；联系电话：0535-2109697 。 本所及本所律

师对外开展法律服务，均以本所正式委托代理合

同、授权委托书、公函等书面文件为准，请公众务

必审慎核实。

  特此声明。

  山东明朗(莱山)律师事务所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与宁波市联嘉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宁波市联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王霞签订的《债权、抵押权转让合同》,
由王霞合法成为下列案件的债权人，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
让。自转让之日起，王霞取得债务人欠付债权人包括本金、利息、逾期违约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担保物权等全部主债权及从权利。据此，请有关借款
人按照生效法律文书裁决结果给付。现公告通知借款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
实，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王霞履行还款义务。
　　附债权转让清单  单位：元

　　特此公告。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宁波市联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霞

  　　 2026 年 2 月 27 日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裁决书号

1 张锡蝶 刘源亮 232574 . 03 （2022 ）穗仲案字第 6127 号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杨丰菊与高芹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杨丰菊将其对董克强享有

的债权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高芹。具体债权明细详见《债权转让明细表》。现

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相关各方：前述债权已转让至高芹，董克强自公告之

日起向高芹履行债权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若董克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需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杨丰菊 高芹

　　债权转让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债权转让公告
　　我单位拟对所拥有的 8 宗债权进行依法转让：

  第 1 宗：借款人刘明迎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本金 230000 元，结欠利息 1049893 . 37 元。第 2 宗：

借款人孟宪连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290823 . 07 元，结欠利息 194239 . 13 元。291000 元。第 3

宗：借款人莱芜市昌达物资有限公司、张庆新不良债

权一宗，贷款 2 笔，结欠本金 955875 . 53 元，结欠利息

9797709 . 92 元。第 4 宗：借款人黄振荣名下不良债权

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0 元，结欠利息 163126 . 72

元。第 5 宗：借款人鞠永名下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346943 . 33 元，结欠利息 5632082 . 32 元。

第 6 宗：借款人谭乐星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

欠本金 62025 . 84 元，结欠利息 682284 . 24 元。第 7 宗：

借款人陈凤华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75531 . 41 元，结欠利息 230543 . 89 元。第 8 宗：借款人

赵磊不良债权一宗，贷款 1 笔，结欠本金 177934 . 30

元，结欠利息 2302827 . 22 元。

  有意竞买者请联系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联系电话：0531-76292813

 监督电话：0531-76292827 地址：济南市莱芜区

鲁中东大街 28 号

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声   明
  就近期他人冒用本人律师身份在“无讼”平

台进行虚假宣传、非法牟利一事，声明人发表如

下严正声明：本人从未在“无讼”法律服务平台上

以任何形式注册账号、开设律师主页或提供任何

线上法律咨询服务。凡在“无讼”平台以“山东明

朗(莱山)律师事务所李华律师”名义承接业务、收

取费用的行为，均属不法分子冒用本人身份实施

的侵权行为，与本人及本人所在律师事务所无任

何关系。目前，本人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正式提

起刑事控告，追究冒用者的诈骗罪及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等刑事责任。对社会公众及相关当事人

的郑重提示：如您曾在“无讼”平台，向自称“山东

明朗(莱山)律师事务所李华律师”的人员支付费

用并委托相关法律业务，请注意：您所接触的并

非本人，而是冒用本人身份的不法分子；建议您

立即保存相关付款凭证、聊天记录、订单信息等

证据，尽快向您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华【山东明朗(莱山)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执业证号：13706202510885220 】

        2026 年 2 月 27 日

通    知
高■：

  张凤翔名下遗有吉普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根据高多慧的申

请，将您所享有张凤翔上述遗产份额折现人民币壹万肆仟叁佰元整

(￥ 14300 . 00)于 2026 年 1 月 14 日提存到本公证处。

  现告知受领人高■可持身份证等身份证明材料，到我处申请领

取上述钱款。

  特此通知。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 149 号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公证处

            2026 年 2 月 24 日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济南厚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济南鑫海泉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百乐门商贸有限公司、杨宏亮、尹德春、孙崇华：本院受理济南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送达(2019)鲁 0105 执 1587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2026 年 2 月 27 日

公    告
青岛维高控股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开创奥莱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山东元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你方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5 〕东仲字第 696 号。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定书、裁
决书。请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定
书、裁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东营仲裁委员会
       二○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债权处置公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区支行拟于近期
对合法拥有的以下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烟台嘉丰石油科技
有限公司不良贷款 1 笔，截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贷款本金余
额 450 万元及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和附属权利。公告期
间：2026 年 2 月 27 日至 2026 年 3 月 3 日。监督电话：0535-
4225967 。
　　特此公告。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区支行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借款人高密市益林窗业有限公司、保证人高密市中兴纺织工贸有限

公司、高密市龙腾纺织有限公司、孟兆义、栾君：

　　我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与侯希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我

公司根据(2017)鲁 0785 民初 3944 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 0785 执 988

号执行裁定书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侯希旺。上述借款人和保证人

自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履行相关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高密市豪迈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

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

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

息如下：

　　债 务 人 名 称 ：李 永 利、孙

新玲

　 　 ( 借 款 ) 合 同 及 编 号 ：

2014041600000112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张桂华、王存兰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2014041600000112-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刘学玲、陈廉江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2014041600000112-2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

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

的主债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

转让给上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

让债权信息如下：

　　债务人名称：潍坊金丰有机

复合肥厂

　　(借款)合同及编号：2005 年

潍商银借字 025 第 0354 号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叶洪连、张新东、潍坊泽纬美

食礼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2005 年潍商银借字

025 第 0354 号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

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

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

息如下：

　　债务人名称：潍坊新丰柴油

机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

编号：2007 年潍商银借字 013 第

0053 号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

人名称：潍坊盛凯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同

及编号：2007 年潍商银保字 013

第 0053 号 担保人/其他偿付

义务人名称：潍坊中正石化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闫忠军、王燕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同及

编号：2007 年潍商银保字 013 第

0112 号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

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

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

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

息如下：

　　债务人名称：潍坊丽都经贸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2013041800000185 　担保人/其

他偿付义务人名称：李伟国、杜

雪艳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

合同及编号：2013041800000185-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郝洪亮、张海丹　担保合同/

其 他 偿 付 义 务 合 同 及 编 号 ：

2013041800000185-2 　担保人/

其他偿付义务人名称：栾厚勤、

张树君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

务合同及编号：2013041800000185

-3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

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

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

息如下：

　　债 务 人 名 称 ：陈渊深、苏

清玉

　 　 ( 借 款 ) 合 同 及 编 号 ：

2012801800001212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王明义、李洁贞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2012801800001212-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苏水星、吴德真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2012801800001212-2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

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权

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述

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息

如下：

　　债务人名称：王强、王玲

　 　 ( 借 款 ) 合 同 及 编 号 ：

8021820120611000017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杜伟、王东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8021820120611000017

-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郭学松、张金凤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8021820120611000017

-2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

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

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

息如下：

　　债 务 人 名 称 ：郭学松、张

金凤

　 　 ( 借 款 ) 合 同 及 编 号 ：

802182012061100003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王强、王玲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8021820120611000031-

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称：

杜伟、王东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8021820120611000031

-2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

　　根据我行与山东真雅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将持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主债

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

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信

息如下：

　　债务人名称：杜伟、王东

　 　 ( 借 款 ) 合 同 及 编 号 ：

8021820120611000016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郭学松、张金凤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8021820120611000016

-1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

称：王强、王玲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

同及编号：8021820120611000016

-2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

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赵莹，

联系方式：13396465255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27 日

【案情】
　　 2024 年 4 月，原告王某因运输合同纠纷，将
德州某运输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德州某
运输公司向原告王某支付款项 100 万元及利息。
　　德州某运输公司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期间，其股东董某、刘某却“暗度陈仓”。在明
知公司与原告王某存在未决诉讼的情况下，他们
通过公告形式完成“债权人通知”，随后通过股
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锐减至 1
万元，并迅速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当原告王某终
审胜诉，申请强制执行时，才发现德州某运输公
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随后，在查询工商信息
时，原告王某发现了德州某运输公司违法减资的
事实，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股东董某、刘某对
案涉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公司法》第 224 条规定：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公司应当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
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德
州某运输公司在一审法院判决其向王某偿还债务
的情况下，于二审期间实施减资行为，且未将减

资决议直接通知债权人王某，而是径行予以公
告，违反了法定减资程序，主观上逃避债务的意
图明显。尽管德州某运输公司已就减资事宜办理
变更登记，但该减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客观
上免除了股东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导致公司
责任财产显著减少、偿债能力大幅下降，其法律
效果与股东抽逃出资并无二致。最终，法院判决
董某、刘某在 499 万元减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
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信用基础，
减资程序的合法性直接关系债权人利益与市场交
易安全。新修订的《公司法》强化了对违法减资
的规制，明确股东违法减资的补充赔偿责任，既
遏制了“减资避债”的不诚信行为，也为债权人
维权提供了坚实保障。司法实践中，部分经营主
体试图通过违法减资规避债务，但公司减资绝非
股东逃避责任的“避风港”。企业减资必须严格
遵循法定程序，切实履行对已知债权人的通知义
务，保障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
权利。任何妄图通过违法减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行为，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唯有诚信经
营、合规操作，企业才能实现长远发展。王晓娜

股东违法减资避债
应如何担责

【案情】
　　刘某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入职某房地产公司
从事销售顾问工作，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期限为 2 年，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提成+补
贴，工作时间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劳动合同期
满，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解除后，刘
某以某房地产公司未支付其加班费向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以“工资采用提成制的销售人员工作时间不固
定，其不定时的工作内容仍属于正常工作范围”
为由驳回该仲裁请求。刘某不服该仲裁裁决，向
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形成本案诉讼。
【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房地产公司实行标准工
时工作制。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3 条
规定，在标准工时制下，用人单位安排员工在法
定标准时间外工作的，应当支付加班费。根据上
述规定，企业是否应当支付加班费取决于采用何
种工时制度和加班事由。某房地产公司辩称刘某
工资主要为销售提成，销售提成属于计薪形式，
不构成可以不支付加班费的法定理由。结合刘某
提交的聊天记录及考勤情况，某房地产公司安排
刘某加班属实。一审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31 条之

规定判决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刘某加班费。一审判
决后，某房地产公司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我国工时制度分为标准工时制、综合计算工
时制和不定时工时制。标准工时制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 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
时；综合计算工时制分别以周、月、季、年等为
周期综合计算工时，但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
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不
定时工时制即不固定时间的工时制度；此外，综
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工时制需向劳动行政部门
申请。实践中，销售人员工资通常采用的提成制
仅为薪酬的计算方式，不属于用人单位免除支付
加班费法定义务的合法理由。而加班费的认定取
决于采用的工时制度以及是否存在法定的加班事
实两方面：一是用人单位采用标准工时制或者综
合计算工时制。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3
条的内容来看，不定时工时制不用支付加班费，
而综合计算工时制和标准工时制在安排劳动者加
班的情况下应支付加班费；二是加班事实的举证
责任。劳动者不仅要对加班系用人单位安排的事
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且还要对加班工作的事实负
举证责任。          赵涛 王婷婷

提成制销售人员能否主张加班费


